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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前言 

美國的不婚晚婚現象已經持續數十年之久了，人們比起以前更晚結婚，不婚的人口比例

也比以往增加。有些研究者認為婚姻中夫妻角色的分工日漸模糊，減少了結婚的好處，

還有女性工作機會的增加使得女性除了結婚之外多了不同的生活選項，因此影響了人們

的結婚意願。不過，更多的研究指出經濟資源較少的族群有較高比例的人不婚，而經濟

資源較多的族群則有較高比例的人結婚。 

美國在 1950 年以前，教育程度高的人們較晚結婚，也有較高的不婚率。但是，近

來的研究發現教育程度高的族群有較高的結婚比例，反倒是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結婚比

例偏低。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程度低的族群的結婚率下降較多，而教育程度高的族群則

下降較少。另外，雙方教育程度相等的婚姻的比例持續穩定成長。 

 

理論架構與文獻回顧 

本文視婚姻為一個交換關係，因為一直以來，傳統上認為婚姻是男性以經濟能力換取女

性從事家務工作的一場交易。經典的種族/教育交換論點指出，在一個各種族具有不同

社會階級的社會裡，社經地位較高但是種族地位較低的男性和社經地位較低但是種族地

位較高的女性的交易組合是較常見的，例如美國的黑白跨種族婚姻中以黑人男性和白人

女性結婚最為常見。研究也指出白人女性嫁給黑人男性的教育程度「上嫁」（marry up）

現象比嫁給白人男性來的更多一些。 

本文分析使用 1990 年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威斯康辛州的資料，探討社會變

遷如何影響各種族和教育程度族群的結婚率和伴侶選擇模式。本文做出以下三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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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為擁有較多資源的群體有較高的結婚率，我們假設白人的結婚率比黑人高，

高教育程度者的結婚率比低教育程度者高。 

二、 雖然教育程度相等的夫妻仍占婚姻中的多數，但是由於女性的經濟角色地位提

升，我們假設女性「上嫁」的婚姻現象較以往減少。 

三、 由於種族之間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相同種族之間結婚的比率仍偏高。而不同種

族的夫妻當中，以社經地位較高但是種族地位較低的男性和社經地位較低但是

種族地位較高的女性的組合為主要的婚姻模式。 

 

研究方法 

本文分析使用維吉尼亞州 1989 到 1991 年、北卡羅來納州 1990 年和威斯康辛州 1989 到

1991 年的電子婚姻註冊資料，其中包含人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等等。未婚

的人口資料則來自美國 1990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的 5% 公共微型資料樣本（5% Public Use 

Microdata sample of the 1990 Census）。 

 本文使用婚姻趨向性方法(marriage propensity approach)進行分析。首先，我們

計算出某個特定結婚型態（例如 12 年教育程度的男性和<12 年教育程度的女性的組合）

結婚的可能性。接著，利用生命表我們得到各年齡層的結婚機率（例如我們可以算出一

個人在 50 歲以前結婚的機率）。最後，累加各年齡層的婚姻趨向數據後，我們比較各個

教育程度或是種族族群結婚型態的婚姻趨向。例如，我們可以比較「白人－白人婚姻」

的婚姻趨向與「黑人－黑人婚姻」的婚姻趨向孰高孰低。 

 

研究發現與討論 

分析 1990 年維吉尼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威斯康辛州的資料，我們得到以下結論： 

表 1顯示三州 50 歲以前結婚的人占州總人口的比例（%）。整體來說（A部分），三州的

男女結婚比例與美國整體的比例十分接近。若以種族區分（B部分），白人的結婚比例高

於黑人，前者的結婚比例與美國整體十分接近，而黑人的結婚比例卻比美國整體低許多。

以教育程度區分的話（C部分），北卡羅來納州和威斯康辛州 16 年教育程度以上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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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最高結婚比例，12 年教育程度者次之，13 到 15 年教育程度者再次之，最後是 12

年以下教育程度者。維吉尼亞州的順序不同於其他兩州，但是結婚比例前二名和後二名

的教育程度族群是一樣的。最後，以性別、教育程度和種族區分的話（D部分），種族部

分，除了維吉尼亞州之的男性之外，所有的白人結婚率都高於黑人的結婚率；性別部分，

白人男性的結婚率低於女性，黑人反之；教育程度部分，和 C部分一樣，除了維吉尼亞

州之外，16 年教育程度以上的族群擁有最高結婚比例，12 年教育程度者次之，13 到 15

年教育程度者再次之，最後是 12 年以下教育程度者。透過表 1我們得知本文的第一個

假設成功的被證實了，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的群體（白人相較於黑人、教育程度高者相較

於低者）有較高的結婚傾向。 

表 2顯示三個州有 95%或以上的婚姻是相同種族的結合。而且，三個州的不同種族

結合的婚姻都以黑人男性和白人（或非黑人）女性的婚姻組合為主，這和本文的第二和

第三個假設吻合，教育程度相等的婚姻占多數，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婚姻占跨種族婚

姻的多數。 

表 3顯示男女雙方的教育程度與婚姻傾向之間的關係。第一欄（% Homogamous by 

education）顯示的是同樣教育程度者結婚的婚姻傾向，三個州的百分比都在 50%左右。

第二和第三欄是不同教育程度者結婚的婚姻傾向比值，前者是男方教育程度高女方一等

除以女方高男方一等的比值，後者是男方高女方兩等除以女方高男方兩等的比值。由此

可見，相同教育程度者結婚的比例隨時間越來越高，而教育程度不等的婚姻中呈現減少

的趨勢。其中，又以女性「上嫁」的情形比男性來的普遍。在此，本文的第二個假設再

次獲得了證實，教育程度相等的婚姻占多數，且女性「上嫁」情形較以往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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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顯示教育程度不同者以男女雙方的種族來分的時候，教育程度男高女低除以男

低女高的比值。整體來說，婚姻雙方的教育程度隨著時間越來越趨於相同。在種族相同

但教育程度不同的婚姻當中，白人女性「上嫁」較高教育程度的白人男性的情形仍比「下

嫁」來的多。黑人女性則相反，「下嫁」黑人男性的情形比「上嫁」來的多。在種族和

教育程度都不同的婚姻組合當中，丈夫的種族有關鍵性的差別。當丈夫是黑人時，其教

育程度多比其白人妻子高。當丈夫是白人時，其教育程度多比其黑人妻子低。這再次證

實了第二和第三個假設，也就是教育程度相等的婚姻維持多數、女性「上嫁」現象減少，

以及跨種族婚姻仍是以黑人丈夫的教育水準與白人妻子的種族地位的交易為主要模

式。 

總的來說，研究結果顯示不婚的現象集中在擁有較少資源的族群，也就是在黑人和

低教育程度族群上。黑人丈夫與白人妻子的婚姻組合仍占跨種族婚姻的多數。而女性經

濟角色地位的提升可以解釋相同教育程度者的婚姻越來越多的現象，但是不能作為不婚

現象的解釋，因為不婚現象集中在經濟能力較弱的群體，而非擁有較高經濟能力的女性

上。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的結論是建構在數據資料的量化研究上，未加入質化的研究，

且考慮的變數有限，因此本文結論只能提供結婚和教育程度、種族的相關關係。另外，

本文研究美國的三個州，研究結果未必能夠代表全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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